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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王昭堡 ■ 林務局集水區治理組組長
林宜羣 ■ 林務局集水區治理組治山科技正
戴欣怡 ■ 林務局集水區治理組治山科技士(通訊作者)

國有林地之治山防災工作，其整治區域多

位在集水區上游，以往常用混凝土材料，雖然

材料取得容易及施工方便，且可輕易達到安全

目標，但卻無法與自然地景融合，其材料如水

泥之生產過程易產生甚多二氧化碳，在重視生

態環境保育之今日，如何減少整治工程對生態

環境之負面影響，為現今重要的課題，尤其林

務局肩負森林生態之維護責任，對於國有林地

治山防災工程之生態化與節能減碳，比起其他

機關更加責無旁貸。

因此，國有林在選擇治理模式上，如何維

護國有林森林區之自然生態環境，需另有一套

有別於混凝土材料之治理制度，能在考量保全

對象下，致力落實生態工程，使治理工程與周

遭生態地景融合，讓公共工程能永續化，節能

減碳化，並以森林復育為終極目標，兼顧防災

及自然生態景觀環境之保全。

一、 確立以疏伐木多元利用作
為制度創建之目標

森林透過疏伐作業移除部分過度鬱閉的人

工林，為森林經營間之必要作業，然疏伐後所

得之疏伐材須予有效運用；且國有林治山防災

工程，包含護坡、潛壩、固床工⋯⋯等治理工

程構造物，為使能與周遭森林區域融合，同時

符合生態工程與節能減碳之原則，爰需另以適

當之材料替代常用之混凝土。考量內、外條件

下，結合疏伐材之有效利用，與替代混凝土材

料之目標，乃構思以疏伐材作為治理工程材

料，期於適當之地點，利用疏伐木為自然資材

「推動以疏伐木辦理國有林治山防災

工作」102年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獎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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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質，取代人製之鋼筋混凝土，除可減少施

作工程排放之二氧化碳外，同時森林經過適當

的疏伐後，亦可增加疏伐區留置林木之成長，

進而增加碳吸存量，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且

國有林治山防災工程以木構造物施設，能增加

生物多樣性營造生物生存空間。此外，木質材

料表面溫度與周遭環境接近，有利於營造適合

植物導入之環境，與周遭植群共存，進而營造

出適合生物生存之環境，帶入四周之生物，可

提高災後復建工程環境生態多樣性。

木質材料之耐用年限雖較混凝土材料短，

但其隨時間逐漸劣化過程中，藉由天然植物導

入，可逐漸取代其穩定野溪、坑溝及邊坡之效

用，至其完全腐化後，現地可恢復自然植生環

境，將災害儘可能復原成災前情況，由森林本

身發揮調節水文湍流和鞏固土壤之作用。

使用木構造疏伐木辦理治山工程，除在碳

替代上取代高耗能之混凝土材料外，同時具有

固碳之碳保存效益；木構造以ACQ方式進行防

腐處理後，亦能降低木材分解率，減少二氧化

碳的釋放，更利於周邊環境野生生物生長，並

可逐漸恢復林相，增加植生覆蓋面積，同時野

溪坑溝之糙度比混凝土構造物大，因此木構造

有助於淨化集水區之水質。

前述乃木質材料能融入地景優勢並達生態

效益、降低環境負荷之層面，為更多元利用疏

伐木，求取創新作為，突破疏伐材的材質、規

格尺寸於工程運用上存在的不穩定性，及其先

天之限制條件；木構之治山防災設施於設計規

劃時，常面臨疏伐材產量不易估算，無法有效

控管廢料，工程進行之初，選材-木材缺陷認定

困難亦造成運用之難題，遂建立疏伐材木構造

物本土化技術規範，提供參考範例與標準。

然而木材屬生物材料，隨氣候條件差異有

不同之劣化程度，而木構造物因其設置區位及

所屬環境條件不同，更影響其設施之使用年限

及應用價值；適用範圍宜以臨時性或無重要保

全對象的防災擋土設施為原則，或考量整體景

觀調合之野溪坑溝治理區域，屬非永久性構

造，需配合施作植生導入作業。故仍須透過逐

年案例持續建立本土化疏伐材構造物技術規範

應用資料，作為未來應用之參考依據。治山防災構造物亦為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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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制度—以木構造作為
國有林治山防災工程材料

林務局自94年起，即開始推動適合國有林

地上游集水區以生態工程進行整治之相關研究

工作，於94-95年間，引進日本的木構造物設計

參考資料，訂定以林務局辦理林地疏伐工作後

之木材作為工程主要材料，辦理國有林地內各

項治理工程；96年擇20種常用木構造工項，初

步繪製細部設計圖、訂定施工規範、單價分析

及規劃展示區等；97-99年依據各林區管理處實

際施作情形與實際疏伐後之木料尺寸，完整細

部設計圖、施工規範、監造要點與單價分析

等，讓所研發之木構造更符合現場需要外，並

製作圖冊資料供參，便於監造單位與施工廠商

施作。

最後於民國100-101年間，將一系列以疏

伐材作為國有林治山防災工程材料之制度建

置，透過產、官、學等合作與研發及實地施作

等成果，從疏伐材的擇伐、疏伐材木構造擋土

牆、擋土柵、防落石工、排水設施、坡面保護

工、解說設施、野溪蝕溝控制與護岸設施等共

計48種木構造物型式之正面、側面、立面圖等

設計圖說、特性、適用地點、施工步驟與施工

照片及檢驗標準，彙整出適用於治山防災地區

之木構造物參考圖冊，除可提供工程人員、設

計公司及施工廠商於施作木構造設施之設計參

考及監工施作標準；另提供各機關、學校單位

辦理相關研習課程或學科課程之參考教材。

三、 木構造工程實現落實「全生
命週期」的生態工程

由疏伐材木構造物打造的治山防災工程設

施，包括擋土牆、擋土柵、節制壩、護岸、護堤

及步道等工程，將國有林森林地區維持自然樣

貌，實具有生態、環境、景觀等多面向的功用：

(一) 生態面：木構造物之多孔隙，提供生長空間

並營造自然化之棲地環境，植被環境迅速復

育，自然而然導引生物進入，增加生態多樣

性。

(二) 景觀面：以疏伐材作為工程材料，因為自然

資材，讓人感到溫暖親切及自然舒適，取代

了混凝土僵硬生冷觀感，更降低了對環境造

成的負面影響。

推廣案例完工初期現況 

推展案例兩側護岸被植生覆蓋，似無構造之興設。

(三) 環境面：使用疏伐材作為工程材料取代混凝

土，即減少混凝土在生產過程中所排放之二

氧化碳，且林地經疏伐後，留置林木將獲取

更大之增長空間，進而吸取更多的二氧化

碳，達到二氧化碳減量加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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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構造推廣屢獲肯定

97年推動木構造進行整治之相關研究工作

初有小成果，每年更定期將試驗研究成果辦理

木構造物工程推展之教育訓練；101年為了積

極推廣木製構造物運用，林務局更編製了生態工

程木構造物解說摺頁，內容針對疏伐材之治山防

災用途、木構造物設置流程及後續維護管理項目

等，並配合相關優良工程治理方式介紹。

項目 年度 工程名稱 榮獲獎項

01 95 白鮑溪三期整治加強工程 優良農建工程獎-設施類

02 97 八卦山保安林地水患治理第一期整治工程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03 99-100 合和集水區上游野溪整治工程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第十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類優等獎

04 99-100 日月潭巒大區29林班坡面處理及坑內坑溝處理工程
第十一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類優等獎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05 99-100 荖濃溪事業區71林班崩塌地處理工程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06 100-101 蚋仔溪護岸延長2期工程
第十二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類優等獎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07 100-101 宜專一線10K周邊地滑潛勢與路基整治工程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08 100-101 八卦山保安林地水患治理第四期整治工程 優良農建入圍-治山防災類

09 101-102 藤枝林道2K-18K路基及邊坡維護工程 優良農建工程獎-治山防災類

10 101-102 大埔區第80林班野溪整治工程 優良農建佳作-治山防災類

表1  歷年推行木構造治山防災獲獎工程

日月潭巒大區29林班坡面處理工程獲金質獎榮耀 蚋仔溪護岸延長2期工程獲金質獎榮耀

合和集水區上游野溪整治工程獲金質獎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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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山保安林地水患治理第一期整治工程-優良工程獎

荖濃溪事業區71林班崩塌地處理工程-優良工程獎

大埔區第80林班野溪整治工程-優良農建佳作

白鮑溪三期整治加強工程-優良工程獎

宜專一線10K周邊地滑潛勢與路基整治工程-優良工程獎

藤枝林道2K-18K路基及邊坡維護工程-優良工程獎

八卦山保安林地水患治理第四期整治工程-優良農建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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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年推廣下，林務局轄屬8個林區管理處

適地適性辦理，針對災害區域以木構造設施處

置，相關實績工程已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金質獎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優良農業建設工

程等獎項(表1)，實有具體效益，值得肯定。

五、 永續經營．逐步推展．再接
再勵

林務局業以森林復育為宗旨，研發建立以

木構造辦理國有林地治理工程之相關制度等，

並要求所屬各林區管理處據以辦理，歷年榮獲

相關工程獎項之佳績，更證明逐年推展的成

效，使國有林治山工程除可發揮工程效益外，

並可協助林地恢復森林防災功能。為彰顯此透

過產官學各界努力所建置之制度，乃推薦參加

「102年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

與及建議制度」-「永續環境與和諧社會」類組

之選拔。

行政院每年舉辦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

立參與及建議制度之評比競賽，從各機關內部

自行初評舉薦，再透過各部會進行評選，共4類

組，各類組僅能提報2案參與，到最後由行政院

進行總複評；歷經全國地方機關與中央機關共

同角逐後，「永續環境與和諧社會」類組僅5機

關獲獎，其中特等獎1名，優等獎1名，榮譽獎3

名，突顯林務局榮獲優等獎之難能可貴，備感

欣喜；當下同仁這8年來研發、試驗、觀察監

測，乃至於全面推行的努力，全都值得了。回

想當初若無同仁默默經營與實踐，以及李桃生

局長支持並鼓勵各組室將業務執行成果積極展

現，豈能獲得今日的榮耀。

102年11月21日上午9時是值得紀念的一

李桃生局長接受行政院江宜樺院長授獎

刻，由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親自頒發獎座，於頒獎

樂聲中，李桃生局長從江院長手中接下獎座，笑

容滿面的合影，台下的同仁也深感榮焉。

林務局將以此為勵，持續踐行「維護森林

生態，保育自然資源」的核心價值，並依循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健全森林碳管理」總目標，更努

力積極朝「取之森林，用之森林，維護生態，節

能減碳」腳步邁進，推動以疏伐木運用於國有林

治山防災工作中，並秉持三大目標，期能有更卓

著之成效與事蹟。

(一) 讓原本屬於山林的木頭回歸山林繼續發揮國

土保安涵養水土資源的功能。

(二) 建立本土木構技術，培育專業人才，促進產

業活化。

(三) 以疏伐木取代混凝土，達成生態、景觀、節

能及防災效益。


